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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80l2543680

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沪市监松处〔2022〕272021008430 号

当事人：上海伟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7MA1J38XN20
法定代表人：陆俊逸

住所：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 185号 12幢底楼西侧

经营范围：餐饮企业管理，餐饮服务，食品销售，市场营销策划，

酒店用品、厨房设备、日用百货的销售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

经查：当事人于 2018年 11月 20日注册成立，于 2019年 3
月 22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开始从事餐饮服务。当事人有以下

违法事实：当事人于 2018年 11月 6日与上海劲苏实业有限公司

签订了租赁合同，租赁了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 185 号 12 幢底

楼西侧作为其经营场所。当事人于 2021年 11月 12日向上海市松

江区岳阳街道恬霖食用农产品商店采购了 20盒生产日期为 2021
年 11月 11日的内酯豆腐，于 11月 27日采购了 30盒生产日期为

2021年 11月 26日的内酯豆腐，保质期都为 5天。当事人将已过

期的 8盒生产日期为 2021年 11月 11日的内酯豆腐仍置于经营场

所冷藏库内，未及时销毁；当事人于 2021年 12月 2日使用 4盒
已过期的生产日期为 2021年 11月 26日内酯豆腐加工了菜品酸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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羹，并以桶饭的形式销售了 249份包含酸辣羹的中餐；当事人于

2021年 12月 4日使用 4盒已过期的生产日期为 2021年 11月 26
日内酯豆腐加工了菜品豆腐鱼头汤，并以桶饭的形式销售了 251
份包含豆腐鱼头汤的中餐。当事人未使用的过期原料内酯豆腐剩

余 6盒。综上，当事人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货

值金额共计人民币 7506元，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 7500元。

以上事实，有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。

本局依法于2022年1月10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沪市监松听告

〔2022〕第272021008430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

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

依法享有的听证和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

出听证和陈述、申辩，故视为当事人放弃上述权利。

当事人未及时清理过期食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“食品生产经营者应

当对变质、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进行显著标示或者单独存

放在有明确标志的场所，及时采取无害化处理、销毁等措施并如

实记录”的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
第六十九条第（三）项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依照食品安全法第

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、本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：（三）

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对变质、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

进行标示或者存放，或者未及时对上述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、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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毁等措施并如实记录”的规定，除责令当事人改正外，决定对当

事人处罚如下：警告。

当事人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行为，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三）项“禁止生

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三）用超过保

质期的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。

当事人为集体用餐配送单位，但上述违法行为未造成人体健康和

人身、财产受损，无社会影响，无重大过失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

不足 1个月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

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

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

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

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
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

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二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

料、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或者经营上述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”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一般处罚如下：

1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柒仟伍佰元；

2、罚款人民币陆万伍仟元。

以上两项并罚，除责令当事人改正外，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

下处罚：

1、警告；

2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柒仟伍佰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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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罚款人民币陆万伍仟元。

现要求当事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

书，将罚款人民币陆万伍仟元、违法所得人民币柒仟伍佰元交至

本市各大商业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

本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依法向松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

法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

决定的，本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2 年 01 月 18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

第 5页共 5页

本文书一式 份，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。


